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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浪潮，包括我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都已
制定了行政程序法。
尽管不同国家行政管理的实际状况和法律文化传统有所差别，但程序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具有普世性的
。
此外，行政管理的专业性带来的对于技术理性的共同需求也使得不同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制具有更多的
相似性，从而相互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因此，了解其他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对于中国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课题主持人力邀留学海外的几位行政法学青年才俊分别撰写了美国、德国、日本的行政程序
法，以及英国行政程序法上的听证制度。
之所以选择美国、德国是因为美国与德国分别为程序型立法和程序实体并存型立法的代表性国家，这
两个国家的立法对其他国家的立法影响最大。
选择介绍日本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尽管日本近代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且其法律体系在
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占领较之战前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但日本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又在文化上与中.国
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因此，日本的法律制度对于中国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英国虽然没有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但由于其为正当法律程序的发源地，探讨程序法治无疑绕不开
这个有着悠久普通法传统的国度。
　　与现有的关于外国行政程序法研究不同的是，本书并不限于、且不将程序法制度作为重点而展开
论述。
各章作者通过第一手外文资料向我们详尽描述了各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背景、立法过程中争论的焦点
，以及法典制定后发生的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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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行政程序法研究》不限于、且不将程序法制度作为重点而展开论述。
各章作者通过第一手外文资料向我们详尽描述了各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背景、立法过程中争论的焦点
，以及法典制定后发生的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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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反对行政程序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顶峰。
强行政权的有力反对者是美国律师协会。
第一，美国律师协会反对行政系统内越来越多的享有免受其他部门制衡的权力，尤其是兼立法、执行
、司法功能于一身的独立规制机构。
在它看来，如果一个机关可以发布规章（立法），实施规章（执行）并且裁决有关违反规章的行为（
司法），明显与三权分立的宪法精神相悖，它怎么能是合宪的呢？
第二，美国律师协会害怕行政机关的执法权会威胁其主要成员的顾客（当时美国律师协会为公司律师
所控制，而独立规制机构控制的对象正是大企业）。
第三，行政机关的增多会减少律师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侵害传统的律师业务。
美国律师协会多次提出建议，要求成立一个行政法院以替代其他现有的行政裁判机构（如税务上诉理
事会、关税上诉理事会等等）的管辖权，并对现有的大量的行政裁判机构进行司法审查，由独立的法
院对行政机关进行控制。
　　1936年，美国律师协会支持下的法案被提交到国会审议，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以削减行
政机关的权力：第一，设立行政法院。
与美国律师协会建议稿中规定的行政法院相比，法案赋予行政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权力更大；第二，
将有关撤销行政许可证的听证从行政机关移至新的法院（根据《全国工业复兴法》，行政机关有广泛
的权力，可以撤销营业许可）；第三，授权拟设立的法院有权管辖行政机关拒绝律师在行政机关的程
序中代理当事人的决定。
这个法案明显是要剥夺罗斯福新政试图给行政机关增加的权力。
尽管这一法案未在国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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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外国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设
想与论证”课题成果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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